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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應徵貴校專案工作人員，茲聲明下列事項，若有違反，或有虛偽不實情事，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
1、 本人已確實閱讀本職缺徵才公告內容，並同意應徵時所檢附之資格或證明文件如經貴校發現有假冒、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等情事，即無條件撤銷本人應考或錄取資格。
2、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及依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本人同意提供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外籍人士提供護照號碼)及出生年月日供貴校至「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及相關單位申請查詢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或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第1項或第3項所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事件，並聲明無下列所述情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及貴校相關章則責任：
(1)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
(3)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及終身不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4)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之必要，且議決1年至4年不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5) 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第6項第2款之情事。
(6) 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第6項第3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1年至4年不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3、 依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7條規定：「校長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不得僱用為本校之員工。對於本校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僱用。」為維護甄選過程之公平公正，以杜絕關說、酬庸用人，本人同意敘明是否有配偶或3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任職貴校：
□是，姓名：                、與本人之關係：               、在貴校任職之教職員職務
                      。
□否
4、 本人□非大陸地區人民(以下免填)    □是大陸地區人民(以下續填)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前段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5年10月27日函釋大陸地區人民服公職限制之規定，因本職缺非臨時人員，請具實勾選：
□本人已於臺灣地區設籍滿10年以上(得應徵，若有錄取，須補附相關佐證資料)
□本人未於臺灣地區設籍滿10年以上(不得應徵)
五、本人同意貴校為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益，蒐集、處理及利用本人之個人資料進行查核，又如未獲錄取，同意由貴校自本次徵才結束後，立即將此份文件銷毀，以確保個人資料安全。
此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  試  單  位：                          
                             立  切  結  書  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